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職務代理人 許智賢
電話：22289111-55721
電子信箱：zbc10089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東區樂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9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人字第115000976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代理教師，比照「臺中市

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」（下

稱補助基準表）辦理，並溯自115年1月1日生效一案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轉知 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115年1月27日中市教人字第1150003909號函諒達在

案。

二、旨揭人員比照前項本局115年1月27日函達修正之補助基準

表辦理，茲將補助對象、次數及基準分述如下：

(一)補助對象：年滿40歲以上，且於現職學校連續服務滿1年

之代理教師。

(二)補助次數及基準：比照補助基準表之「依臺中市政府暨

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及業務助理僱用及管理要點進用

之人員」規定，每2年補助1次，補助基準上限為新臺幣

3,500元。

三、其餘補助資格、給假（含課務處理）及費用檢據核銷等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50000784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1/30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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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規定，則請比照補助基準表附則辦理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
副本：本局體育保健科、本局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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